
山 西 省 教 育 厅

晋教法函〔2023〕9 号

山西省教育厅关于印发《山西省教育厅

2023 年普法责任清单》的通知

各市教育局，各高等学校，省属各中职学校：

现将《山西省教育厅 2023 年普法责任清单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
附件：山西省教育厅 2023 年普法责任清单

山西省教育厅

2023 年 7 月 2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厅内发送：厅机关各处室，厅直属各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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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山西省教育厅 2023 年普法责任清单

一、普法内容

（一）共性普法内容

1. 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。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与党的二

十大、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

起来，作为教育系统各级领导班子政治理论学习的重要内容。

2. 学习宣传宪法。组织开展教育系统“国家宪法日”暨“宪

法宣传周”系列活动。组织开展学生“学宪法 讲宪法”系列活

动。加强教育行政机关宪法学习教育。

3. 学习宣传其他法律法规。深入学习宣传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

守国家秘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公务员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等相关法律

法规。

4. 学习宣传党内法规。结合在全党开展的主题教育，抓好

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

问责条例》等党内法规的学习贯彻。

（二）个性普法内容

学习宣传教育法律法规。重点抓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
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

促进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

教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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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

年人犯罪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》《中

小学教育惩戒规则（试行）》《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》《中小学

法治副校长聘任与管理办法》《普通话水平测试管理规定》《山

西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》《山西省教育督导条例》《山西省学校

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预防与处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学习贯

彻。

二、普法对象

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领导干部、教职工和

学生；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；社会大众。

三、普法目标

健全普法责任制，落实好“谁执法谁普法”责任制，推动

全省教育系统法治宣传教育深入开展，进一步提高教育系统干

部职工和广大师生的法治意识、法治思维。

四、普法举措

（一）研究制定省教育厅普法责任清单并在厅门户网站公

布。（责任处室：政策法规处。完成时限：2023 年 6 月底前）

（二）落实厅党组中心组学法制度。将习近平法治思想、

宪法、民法典及有关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适时纳入厅党组中心

学习组学习内容，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纪律规矩意

识。（责任处室：政策法规处、机关党委。完成时限：2023 年

12 月底前）

（三）落实领导干部年终述法制度，在年度述职中加入述

法内容。（责任处室：政策法规处、办公室。完成时限：20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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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2 月底前）

（四）组织开展全省学生“学宪法 讲宪法”系列活动。（责

任处室：政策法规处。完成时限：2023 年 12 月底前）

（五）利用“4.15 国家安全教育日”“民法典宣传月”“全

民禁毒宣传月”“国家宪法日”等重要时间节点，组织开展教育

系统法治宣传活动。（责任处室：政策法规处。完成时限：2023

年 12 月底前）

（六）组织开展省教育厅机关和直属单位处级领导干部任

职前法律知识考试。（牵头处室：人事处。完成时限：按规定时

间完成）

（七）提升法治课教师专业教学能力，加强法治课师资培

养培训，将法治教育纳入教师培训内容。（责任处室：教师工作

处。完成时限：2023 年 12 月底前）

（八）贯彻落实好《中小学法治副校长聘任与管理办法》，

进一步加强法治副校长队伍建设，充分发挥法治副校长职能作

用，更好地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。（责任处室：政策法规处。

完成时限：2023 年 12 月底前）

（九）组织开展全省依法治校示范校创建活动，积极申报

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。（责任处室：政策法规处。完成时限：2023

年 12 月底前）

五、责任领导

王东，省委教育工委委员、省教育厅党组成员、副厅长。


